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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研習 



         超速行駛危險性 

一、車速越快視力越差，夜間影響更大。 

二、車速越快、視覺角度視野越小。 

三、車速越快越易疏忽及判斷錯誤，可 

    應變時間短，煞車需要距離更長。 

四、車速越快越影響操作穩定性，尤其    

    是彎道下坡上坡雨天容易失控翻車。
五、車速越快造成危害越大，死傷更重 

壹、做好行車速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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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速駕車之影響 
•車速與視力： 

–車速愈快，視力則會隨速度
之增加而降低，例如：正常視
力1.2的人其視力會因速度提
高而降至0.5~0.6，往往本來
看得清楚的事物會變得模糊或
看不到，所以對危險狀況的發
現反應會比較遲鈍，而自己的
車速又快，一但反應不及，事
故自然發生。  

–如遇濃霧、濃煙、豪雨或夜
間行車等視線較差情況時，較
不易看清楚狀況，更應酌量減
速以增大行車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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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速與視野 
•人的視覺界限會隨車速而愈來

愈小，因為車輛行進中，人的
眼睛都會集中於前方，例如：
車速每小時10公里時，視野為
100°，當車速提高為90公里時 

  ，視野降為50°，因此高速行駛
時，駕駛人之視野愈來愈窄，
對於突然出現的事物，往往不
易發現而發生碰撞造成車禍。  

• 舉例車速：  
100km/h 視覺為40° 
90km/h 視覺為50° 
70km/h 視覺為65° 
50km/h 視覺為70°  
30km/h 視覺為90°  
10km/h 視覺為100° 
 



行車速度與視野之關係影像圖1/3 

行車速度越快，視野越狹小。 



行車速度與視野之關係影像圖2/3 

行車速度越快，視野越狹小。 



行車速度與視野之關係影像圖3/3 

行車速度越快，視野越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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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煞車反應流程與時間 

反應時間雖僅需一秒，但依訊息種類或駕駛人身體狀況
（年紀、體力、酒醉）等因素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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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反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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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危險 踩煞車 煞車開始作用 停止

反應距離 制動距離

20公里

時速

9公尺(6+3)

40公里 22公尺(11+11)

60公里 44公尺(17+27)

80公里 76公尺(22+54)

100公里

112公尺(28+84)

車速與煞車距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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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限 
一、設置有速限標誌或標線道路，依標誌或標線規

定。 

 依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85條後段及第179條：

速限標誌或標線，設於以標誌或標線規定最高

速限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適當距

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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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限 

二、未設置速限標誌或標線路段(§93-1-1) 

(一)快車道或一般車道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 

(二)在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
的道路，或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10公分)之慢
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 

 

file:///J:/替代役－建立正確路權觀念/影片/9503測速照相02.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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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限 
三、行經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學

校、醫院標誌之路段、道路施工路段、泥濘或
積水道路、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
處所，或因雨霧致視線不清或道路發生臨時障
礙，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93-
1-2)  



15 15 

彎路及附近肇 

事率佔10.2% 

轉
彎
前
請
減
速
慢
行 

30km/h 

90km/h 

60km/h 

行駛濕滑或山區道路，請減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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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轉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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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限 
五、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

減速(§94-2) 

 註：汽車減速時應注意安全，無須減速慢行時，
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縱使應減速慢行時，亦不
得驟然減速。 

六、應依減速慢行之標誌、標線或號誌指示行駛。 

 



•何謂路權：對於用路人而言，指使用
道路的先後秩序，擁有路權的一方，
可以優先使用道路。 

•廣義來說：路權就是用路人（人或車）
使用道路相關設施誰先誰後的權利；
也就是擁有路權的一方可以優先使用
道路的權利。  

貳、建立正確路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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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使用 

一、靠右行駛 

 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駛
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分向線或
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 
(§95-1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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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使用 

二、路面邊線(線寬15-20公分) 
(一)汽車在單行道行駛時，應在快車道上按遵行方

向順序行駛，劃有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

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

(§96)  
線寬15-20公分 



2018/7/16 21 

車道使用 
(二)汽車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行駛時，除準備
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97-1-4) 

(三)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不含車種專用車道、
機車優先道及慢車道），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
駛外，除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
或跨越兩條車道行駛。(§97-1-4) 

 



2018/7/16 22 

車道使用 

三、快慢車道分隔線(線寬10公分) 
 四輪以上汽車在劃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道路行駛，除
起駛、準備轉彎、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不得行駛慢
車道。(§95-2)  

 
分

隔
島

機
車
優
先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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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使用 
準備轉彎：(§102-1-4)  

1.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
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 

2.使用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口30至60公尺處，
換入慢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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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使用 

四、變換車道應讓直行車先行 
(一)汽車在設有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除應依前項

各款規定行駛外，於快慢車道間變換車道時，

應顯示方向燈，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

安全距離。(§97-2)  

(二)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
離。 (§98-1-6)     

 



2018/7/16 25 

五、機車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駛車道(§99-1)。 

 (一)已劃分快慢車道的道路：(§99-1-2) 

1.雙向道路得在最外側快車道及慢車道行駛。 

2.單行道道路得在慢車道及與慢車道相鄰之快車
道行駛。 

禁止行駛機車

車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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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使用 

(二)未劃分快慢車道的道路，機車得在最外側二車
道行駛；單行道得在最左、右側車道行駛。
(§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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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讓 
避讓：汽車聞有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等之警號時，應依下列方
式避讓行駛：(§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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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 
一、轉彎應依標誌、標線、號誌及規定車道行駛。 

二、設有分隔島劃分快、慢車道，除另有規定外，不

可在快車道上右轉彎。(§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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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 

•左轉彎：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
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
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
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 (§102-1-
5) 

•右轉彎(§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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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路口路權 

一、有行車管制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路口 
(一)依其燈光號誌或指揮行進(§102-1-1) 

(二)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刪除左轉但書規定) 
(§102-1-7) 

    1.左轉時要讓對向直行車先行。 

 

   

 

 

file:///J:/../替代役－建立正確路權觀念/影片/最幸運的闖紅燈.wmv
file:///J:/替代役－建立正確路權觀念/影片/闖紅燈的結果.mpe


2018/7/16 31 

交岔路口路權 

2.紅燈可以右轉時，要讓橫向直行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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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路口路權 

路口

幹道

幹道與支道:依標誌、
標線或號誌區分

1.支道車讓幹道車先行，
無論幹道車直行或轉
彎，支道車均應讓行

2.同一道路之轉彎車應讓
對向直行車先行

Y

讓

車道數

N

車輛
行向

少 相同

車道數多者視同幹道

多

車道數:進入路口方向之
車道數，包含快車道、
慢車道、一般車道、車
種專用車道、機車優先
道、調撥車道、左右轉
車道

無行車管制號誌路口路權判斷流程圖

1.轉彎車讓直行車先行
2.同為直行或轉彎，左
方車讓右方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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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路口路權 

二、無號誌交岔路口(§102-1-2) 

 (一)幹道與支道 

1.設有「停」、「讓」標誌、標線或閃光號誌劃分

幹、支道者，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 

2.無論幹道車轉彎或直行，支道車均應禮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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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路口路權 

(二)路口車道數(判斷幹支道) 
1.未以標誌、標線或閃光號誌劃分幹、支道之無號
誌交岔路口，以車道數較多者為幹道，車道數少
者為支道。 

2.車道數：以進入交岔路口之車道計算，含快車道、
慢車道、左、右轉車道、車種專用車道、機車優
先道及調撥車道。(§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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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路口路權 

分
隔

島

分
隔

島

E1

S1

分
隔

島

分
隔

島

S2

E2 (一)車道數E1=1、
S1=2 ， 所 以
E1車要讓 S1
車先行。 

(二)車道數E2=2、
S2=4 ， 所 以
E2車要讓 S2
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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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路口路權 

車道數:N=1、E=2， 
所以N車應讓E車優
先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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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路口路權 

(三)車輛行向判斷原則(§102-1-2)：無
行車管制號誌路口如未劃分幹、支
道且車道數相同者： 

(1)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2)同為直行或同為轉彎車者，左
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 



支線道車應暫停
讓幹線道車先行 



車道數相同者，轉
彎車應暫停讓直行
車先行 



同為直行車或轉
彎車者，左方車
應暫停讓右方車
先行 



  轉彎車與直行車行駛於同一車道之路權 

如二汽車係前後於同一車道行駛，前後車
係應依同規則第94條規定行駛，其行駛至
交叉路口之行車秩序，並無前車轉彎時應
禮讓後車直行之規定。【交通部98.02.05

交路字第0980017407號函】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之規定應適用
於不同行車方向或不同車道之行駛情形。
如係於同一車道行駛，應遵守規則第94條
第1項規定【交通部98.07.03交路字第
0980040138號函】   



2018/7/16 42 

停車【注意開啟車門安全】 

   停車規定 

40公分 60公分

停車：距路緣不超過40公分  臨時停車：距路緣不超過60公分  

路面邊線 路面邊線 



停車【注意開啟車門安全】 

1、請駕駛人依規定停車【靠右邊停車，不 要 

      妨礙其他車輛行進】更不要停在車道上。 

2、乘客請由右邊下車。 

3、下車前轉頭注意後方來車再開車門。 

4、應以兩段式開車門，先開一點點，查看後 

      方有無來車，再打開車門【注意開左邊車 

      門用右手，開右邊車門用左手】。 

5、機車、自行車應有危機意識，行進時確實 

      與車輛保持安全間隔距離。 

 



2018/7/16 44 

機車轉彎規定 

一、機車行經設有兩段式左轉標誌、待轉區之交岔路口
左轉，應遵照號誌指示，在號誌允許直行時先行駛
至右前方路口之左轉待轉區等待左轉，等該方向號
誌允許直行後，再行續駛，以兩段方式完成左轉。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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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轉彎規定 

二、內側車道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者，應以兩
段方式進行左轉彎，不得由內側車道或其他車
道左轉彎(§99-2-1)。 

禁行機車 禁行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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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路權 

一、行人應在劃設的人行道行走，在未
劃設人行道的道路，應靠邊行走。 

二、行人應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
或人行地下道穿越道路，不可在以上
設施100公尺範圍內任意穿越道路。
(§134-1-1) 



Ø 行人路權 

行人應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地下道穿
越道路， 不可在以上設施100公尺範圍內任
意穿越道路 



Ø 行人路權 
在禁止穿越、 劃有分向限制線、 設有劃分隔島
或護欄之路段或三車道以上之單行道， 行人不
得穿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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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行經路口應注意事項 

一、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
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103-1) 

 (汽車行近設有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
穿越道前，無行人通行時，可依速限
行駛，有行人通過時，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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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
論有無交通警察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

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103-2) 

無論號誌為綠燈
或紅燈，只要有
行人通過，均要
暫停讓行人優先
通行 

汽車行經路口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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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車行經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

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警察指揮或號誌指示，

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103-2)  

汽車行經路口應注意事項 



所謂防禦駕駛觀念係指對於可能發生之意
外，採取預先防禦的反應措施，開車時先
推測可能發生意外的各種狀況，隨時搜集
訊息，判斷可能的危險，採取預先做好防
範的準備，儘早做出反應，這樣就可減少
事故發生。 

不能預知事情會發生，但能預見《事先判
斷》可能會發生，在事前就做好防範措施。 

參、增強防禦駕駛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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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轉彎前、後輪軌跡及內輪差 

機車不駛於大型車右側直行或轉彎  



大型車轉彎時注意內輪差 

機車騎士進入內輪差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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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大型車輛動向  

       大貨車： 

       瞬間產生真空吸入車輛底端  

 
               大型客車： 

氣流瞬間向外排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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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注意變換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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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於車陣中之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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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特有之機車交通事故 



機器腳踏車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
者，得附載一人？ 



機器腳踏車附載人員未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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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勿行駛於車輛駕駛者之視覺死角 



交通事故處理要訣：放、撥、劃、移、等 

•放：放置警告標誌。  

•撥：撥打110（報警）與119（救護）或112
（緊急求救）或亦可通知保險公司協助處理。 

•劃：將事故雙方車輛位置劃線定位。 

•移：移開車輛。 

•等：平心靜氣等候警察。 

肆、交通事故處理 



放置警告標誌 
撥打110 (報警)與119 (救護)

或112 (緊急求救)或通知保
險公司協助處理 

將事故雙方車輛
位置劃線定位 

移開車輛 

平心靜氣 

等待警察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處理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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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後，首先要打開車輛危險警告燈，撤離車上乘客
至安全處所，在適當距離處，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1、高快速公路：應放置於事故地點後方100公尺處 
 2、一般道路: 
  (1)速限超過60公里於事故地點後方80公尺處 
  (2)速限超過50公里至60公里於事故地點後方50公尺處  
  (3)速限50公里以下於事故地點後方30公尺處 

  放：放置警告標誌 



交通事故當事人須知 

 ＊事故處理中叮嚀： 
1.請配合警方說明經過，若車輛或傷亡人員 
  已移動要主動告知。 
2.協助處理員警確認現場重要的跡證(如煞 
  車痕、刮地痕等)。  
3.可向處理員警提出酒精濃度檢測要求。 
4.現場草圖與筆錄簽名前均要詳細閱讀確認。 
5.肇事車輛處理單位可以暫時扣留處理(以3 
  個月為限)，如依刑事訴訟法執行扣押者 
  不在此限，惟均應發收據為憑。 
6.請當場索取「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 
  單」。 
 



二年內 



交通事故當事人須知 
 

＊事故處理後權益叮嚀：  

1.得向警察機關申請下列資料：民眾得至警政署全
球資訊網/為民服務/全國性電子表單下載「道路交
通事故資料申請書」，藉由網路申請【Ａ1或Ａ
2】或於填妥相關資料及註明領件之分駐(派出)所
後，再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寄達事故處理單位所屬
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國道各交通警察隊)處理。或民
眾亦可親自至警察機關任一分駐(派出)所，由員警
下載「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申請書」，交由民眾填
妥相關資料及註明領件之分駐(派出)所後，協助民
眾以傳真方式送達處理。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7日後)。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7日後)。 

．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30日後)。 

 



      ＊事故處理後權益叮嚀： 

       對於警察機關所提供肇事原因研判
分析有異議時，可在事故發生當日起6
個月內，逕向發生地區行車事故鑑定
委員會申請鑑定。（嘉雲區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委員會  地址：嘉義區監理
所一樓  電話：05-2304145） 

      
       當事人對於前項鑑定結果仍有異議

時，得於收受鑑定書翌日起30日，以
書面向所轄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
員會申請覆議。 



交通事故當事人須知 
 ＊事故處理後權益叮嚀： 

2.通知保險公司辦理理賠(5日內)，或亦得 

   向財團法人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申請 

    補償金(免付費電話0800-565-678)。 

3.可向各地區鑑定會申請肇事原因鑑定(6 

   個月內)。 

4.事故處理方式： 

．自行和解。 

．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提出告訴(刑事6個月內、民事2年內)。 
 



 

(一)刑事責任 
  1.發生事故有人死亡或符合刑法規定之重傷害，

因屬公訴罪，檢察官依法提起公訴，當事
人應等候地方法院檢察署通知處理。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發生事故有人受傷，當事人無法和解，可向
發生地或對方當事人住居所鄉、鎮、市、
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或於事故發
生六個月內，主動向肇事地點轄區分局刑
事偵查隊，或地方法院提出告訴。 

交通事故衍生問題處理 



(二)民事責任 
  1.民事求償當事人應自行協調理賠，

或委託保險公司辦理，若無法達
成和解，請逕向事故發生地或對
方當事人住居所鄉、鎮、市、區
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或向
地方法院訴請審理。民事賠償請
求時效，自事故發生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起，兩年內不行使而
消滅。 

   



(二)民事責任 
  2.民事賠償案件屬告訴乃論

「不告不理」，警方不會主動

通知催辦，應自行依前項規定

辦理，另警方處理人員依規定

不得主動參與民事和解，亦不

得以扣留證照、車輛或任何不

正手段促使和解成立。 
   



一、當事人行為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者 
    ，警察機關將依法舉發。 
二、對於警察機關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30日內，向

處罰機關陳述意見；其不依通知所定期限前往指
定處所聽候裁決，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
或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者，處罰機關得逕行裁決
之。 

三、當事人對於裁決單位裁定處罰仍有不服時，應於
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管轄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以法院裁定為之。 

 
   

(三)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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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逃逸罰則 

1 



75 

  肇事逃逸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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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之定義 

•一、因汽機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體傷、殘廢或死 

      亡者，加害人不論有無過失，受害人均得請 

      求保險賠償給付。 

   二、給付內容： 

       傷害醫療給付新台幣20萬元。 

       殘廢給付分15級178項最高新台幣200萬元。 

       死亡給付新台幣200萬元。 

  三、單一事故駕駛人不予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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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車碰撞，皆未投保 

甲機車和乙機車兩車碰撞，皆未投保： 

•此時受害人均向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求償  

  全銜：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機關地址：台北市信義路5段150巷2號1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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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險與特別補償基金之關係 

    二者相輔相成，共同合作保障
車禍事故之受害人。 

肇事車輛 受害人 

有保險時 找保險公司申請
保險金 

無保險或肇逃時 找特補基金申請
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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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險之主要保障 

給付項目 給付金額 

O醫療費用 最高20萬 

O殘廢給付 最高200萬 

O死亡給付 200萬 

X財物損失 強制險不給付 



80 80 

h急救費用 

h診療費用 

h接送費用 

h看護費用 

       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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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故意行為所致(如：自殺)。 

 

 

一、單一車輛事故(如：汽（機）自撞    
    電線桿時，該駕駛人不能申請補   
    償)。 

   不給付保險金或補償金事項？ 

三、因從事犯罪行為所致(如：刑185之     

    3酒醉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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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結  語 

敬祝各位駕駛朋友 

    車安、人安、一路平安！ 

         萬事如意！     嘉義縣警察局關心您 
                                 

一、生命是無價的，也是脆弱的，一時疏忽即可 

        能造成一生的遺憾，連帶產生家庭社會問題 

        ，所付出的代價難以估計。 

二、交通事故是可以預防且不是「意外」，當務 

        之急惟有提高駕駛道德、加強防禦駕駛及速 

        度管理，並灌輸路權與守法的習性等教育， 

        以防範交通事故的發生。  


